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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检察院每年办理的因酒后驾驶导致

的交通肇事或危险驾驶案件以及醉酒驾驶案

件有 500 件左右， 酒驾者之所以酒驾或是心

存侥幸， 或是自认为经验老道， 但无一例

外， 他们都有超乎寻常的 “自信”， 觉得自

己就算是喝了酒， 也能把车开到目的地， 哪

怕在路上遇到突发情况， 也能从容应对和处

理。 他们显然已经忘记了酒精会使人神经麻

痹、 迟钝的亘古不变的真理。 而且酒精入体

之后， 不会因为有多年驾龄就减少产生的影

响， 反而 “老司机” 们会因为驾龄高、 自持

高， 从而重视度低、 防范心理差而多发事

故。

此外， 有些司机酒驾， 总以为 “不会那

么巧被交警撞上”， 或者在节日之前， 觉得

“交警也要过节”， 认为相关检查会少， 于是

借着酒劲儿开车上路。 这种心理其实忽略了

一个最起码的前提： 检查酒驾、 罚款甚至追

究刑事责任， 其实并不是目的， 禁止酒驾的

目的是保护他人和驾驶员本人的生命安全，

维护交通秩序、 社会秩序。 有交警检查， 司

机要做到不酒驾， 就算没有交警查， 不酒驾

也应该是一个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和尊重生命

的主动意识。

为了你我的安全和家人的幸福 ， 请牢

记：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检察官提醒 >>>

?了救助他人而遇难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

到的结果。 而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冯某被测

出， 事故发生时他的血液酒精浓度高达

221mg/ml。

根据相关规定，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

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20mg/100ml， 小于

80mg/100ml 的驾驶行为为饮酒驾车， 车辆驾

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80mg/100ml 的驾驶行为为醉酒驾车。 毫无疑

问， 冯某属于醉驾。

经事故认定， 冯某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按

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的行为与本起事故的发生

有因果关系， 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此次事故导

致小闵死亡， 吴先生、 老王轻伤， 两辆车物损

价值共 7 万余元。 2019 年 2 月 22 日， 此案移

送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该院认

为冯某驾驶机动车过程中违反交通管理法规，

因而发生重大事故， 致一人死亡， 且负事故主

要责任， 冯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一百三十三

条， 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冯某因涉嫌交通肇

事罪被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经法院审

理， 冯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2年 9个月。

小闵是家中独子， 年过半百的父母得知其

遇难后， 悲痛欲绝。 事故发生后， 冯某因家庭

困难， 无力支付赔偿金， 他所在单位赔偿了小

闵父母 5万元。 嘉定检察院综合考虑小闵家庭

情况之后， 依法对小闵家属开展司法救助并发

放救助金。

2019 年 3 月 26 日， 小闵被追认为“嘉定

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他的见义勇为先进事

迹中写到： 小闵遇见高速公路翻车事故， 未见

事故车内人员撤离， 即停车试图实施救助被困

司机， “不幸遇难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其义举值得社会肯定和赞扬。”

年轻生命消逝 始作俑者因罪获刑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童画

2018 年 12 月 22 日深夜， 京沪高速上发生事故， 24 岁的上海小伙子小闵为救被困司机吴先生， 被后方驶来的另外一辆货车撞击后身亡。 经查， 货车司机冯某因醉酒
驾驶导致操作不当， 从而导致这场悲剧的发生。

2019 年 3 月， 小闵被追认为 “嘉定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但是对于失去独子的小闵父母和失去恋人的小闵女友来说， 任何荣誉和经济补偿都无法弥补他们的悲痛。

2019 年 5 月 15 日， 经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肇事司机冯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9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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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小伙欲救人 醉酒司机酿悲剧

2018 年 12 月 22 日晚 8 时许， 冯某驾驶

着一辆中型厢式货车到达嘉定某公司， 他约上

两个装卸工， 拎起几瓶白酒， 有说有笑地往食

堂就餐。 晚上 9 点 15 分， 酒足饭饱的冯某装

好货， 带着装卸工老王准备开车回公司。 虽然

喝了二两半 56 度的白酒， 但冯某觉得自己

“头脑还比较清醒， 开回去应该不成问题。”

当晚 10点 15分左右， 冯某行驶到京沪高

速上， 自认为“清醒” 的他浑然没有感受到酒

精已经使他的神经麻痹、 判断力减弱、 反应变

得迟钝。

当他终于意识到前方有辆侧翻在地的白色

厢式货车、 并猛踩刹车想停下车辆时， 已然为

时已晚。 “砰” 的一声， 两车发生了碰撞， 剧

烈的撞击使得冯某的货车也侧翻在地。

当冯某和老王艰难地从车里出来后， 他们

发现车头左前侧躺着一名年轻男子， 已经不省

人事， 有个年轻的姑娘在他身旁痛哭。

2018 年 12 月 22 日晚 10 时许， 24 岁的小

闵驾车载着女友和他们刚刚领养的金毛犬从嘉

定区安亭镇返回上海市区， 在途径京沪高速

时， 他发现一辆白色轻型厢式货车侧翻在高速

公路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之间。 小闵见车辆侧

翻， 却不见车辆周围有人， 他担心司机被困在

车内， 于是不顾女友的劝阻， 将车停在事故车

辆前方的应急车道内， 开启双跳灯。 在设立警

示标示， 并嘱咐好女友不要下车后， 他自己上

前查看情况。

当小闵沿着应急车道赶到侧翻车辆旁边

时， 被困在车内的驾驶员吴先生正设法打开车

门， 看到有人前来施救， 急忙呼叫小闵帮他报

警。 就在吴先生在小闵的帮助下奋力从车内爬

出来之际， 后方一辆车子突然撞上来， 吴先生

和小闵毫无防备， 均被撞翻在地。

此时， 坐在前方车辆中的女友听见声响

后， 回头看到小闵被撞倒， 立刻下车赶到他身

旁， 但无论此时女友如何呼喊， 小闵都已经没

有了任何反应。 120 很快赶到， 医护人员抢救

无效， 随后宣布小闵死亡。 从小闵下车到被撞

不过短短几分钟， 他的女友甚至来不及反应，

便和恋人天人永隔。

在女友眼中， 小闵是个善良、 充满爱心的

人， 看到别人有困难都愿意去帮， 平常也一直

在救助流浪猫狗。 他和女友分享了许多救助、

领养患病小动物的视频， 很多网友也因此认识

了“闵爸爸的一家人”。 事发那天晚上， 小闵

和女友前往嘉定收养一条此前无人收养的金毛

犬， 在开车返回市区途中， 遇上了那起事故。

关于事故的发生， 女友回忆， 他们的车停

在白色货车前面约 50 米多的位置。 蓝色货车

撞到了翻倒的白色货车， 然后蓝色货车也侧翻

了， 朝他们的车滑去， 撞到了小闵， 他当场就

没有心跳了。 女友还表示， “我们把轿车停在

第一辆侧翻的白色货车前方， 并在货车后方约

50 米的位置放置了警示标牌。 整个下车救人

的过程确保自身安全， 谁知悲剧降临。”

路遇车辆侧翻 欲救司机却遭意外

几杯白酒下肚 自信驾车不成问题

对酒后驾驶的认定是根据 《车辆驾驶

人员血液、 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

（GB19522-2010） 国家标准相关规定作出

的， 即：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

或者等于 20mg/100ml、 小于 80mg/100ml

的为饮酒驾驶； 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80mg/100ml 为醉酒驾驶； 具体什么时间

饮酒、 饮什么品种的酒对酒后驾驶事实的

认定不构成影响。

酒驾标准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一条：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处暂

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并处一千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罚款。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

处罚， 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处十日

以下拘留， 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 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年内不得重新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 处十五日

拘留， 并处五千元罚款， 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 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 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 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年内不得重

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重新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后， 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 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

法律规定 >>>

喝酒后对驾驶车辆的影响 >>>

视觉障碍： 一般人在平常状态下的外

围视界可达 180 度， 如果酒精含量超过

0.08%， 驾驶员的视野就会缩小。 在这种

情况下， 人已经不具备驾驶能力。 至于醉

酒的驾驶员， 甚至只能感觉到周围环境的

很小一部分。

触觉能力降低： 饮酒后驾车， 因酒精

麻醉作用， 人的手、 脚触觉较平时降低，

可能导致驾驶人无法正常控制油门、 刹车

及方向盘。

使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 ： 饮酒

后， 人对光、 声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 运

动反射神经迟钝， 从而无法正确判断距离

和速度。

易疲劳： 饮酒后由酒精的作用， 大部

分人容易出现肝留迷，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困倦、 打磕睡， 表现为行驶不规范、 空间

视觉差等疲劳驾驶的行为而引发交通事

故。

意识不清过于自信： 酒精刺激下， 人

有时会过高估计自己， 对周围人劝告常不

予理睬， 往往做出力不从心的事。


